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申请资料

1．《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额度申请（审批）表》。

2．自然人客户应当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客户应当提交加盖

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以及近 2年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

3．申请买入套期保值的，应当递交相关资金证明，该证明由相关银

行出具；申请卖出套期保值的，应当递交现货资产持有状况证明，该

证明由其开户证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托管

行出具，持有开放式基金的，还应递交开放式基金持有状况证明，由

基金公司或托管行出具。

4．近 6个月现货交易情况（填写《套期保值申请人最近 6个月现货

交易情况表》）。

5．套期保值交易方案。

6．最近 6个月套期保值交易情况说明（首次申请不必提供）。

7．首次申请套期保值额度的，应当提交交易编码申请表。

8．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材料。



附表 1：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套期保值额度申请（审批）表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会员名称 会员号

联系人 电话

申请人名称 申请人客户号

联系人 电话

二、套期保值申请情况

产品 买/卖 申请数量 申请日期

三、报送材料 （另附）

1、自然人客户应当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会员或者法人客户应当提交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以及近2年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

2、客户需要保值的现货资产持有状况的证明；

3、近6个月的现货交易情况；

4、套期保值交易方案；

5、历史套期保值交易情况说明；

6、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申请人声明事项

1、提供的文件内容完整并且真实；

2、将依据内部稽核与内部控制程序从事期货交易；

3、遵守期货交易相关法律法规从事期货交易，绝不以不当手段干扰期货与

相关现货市场运作，并且了解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执行监管时，对发现的异常

情况有权依据《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实施细则相关规定采取相应

措施以维护市场秩序；

4、同意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申请人从事期货交易期间，可以依据相关规

定要求申请人就有关事项限期提出书面说明或者补充文件，申请人不会规避或者

拒绝。

五、申请人签章



注：会员作为申请人的，不适用本表第六项和第七项。

申请人（负责人）签章：

申请人盖章：

六、会员对申请人材料真实性的声明事项

我公司保证申请人向贵所提供的各项证明材料均属实，并在运作中按照中国

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会员签章

会员负责人签章：

会员盖章：

八、交易所审批

交易所审批意见：



附表 2：

套期保值申请人最近 6666个月现货交易情况表

填报日期

开户会员名称 开户会员号

会员联系人 会员联系人电话

会员类型 交易会员gfedc 交易结算会员gfedc 全面结算会员gfedc

代理结算会员名称 代理结算会员号

代理结算会员联系人 代理结算会员联系人电话

申请人名称 申请人客户号

申请人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东账号

申请人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东账号

客户类型 自然人gfedc 一般法人gfedc 特殊法人gfedc

申请买入套

保时填写

截至填报日时的现金： 万元

截至填报日时的资产净值

（仅限于基金和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填写）： 万元

申请卖出套

保时填写

截至填报日时持有的流通 A股市值： 万元

截至填报日时持有的开放式基金市值： 万元

每月成交与期末市值统计

月份
流通 A股成交金额

（万元）

流通 A股期末市值

（万元）

开放式基金成交金

额（万元）

开放式基金期末市

值（万元）

备注

注：（1）按照日历月份统计，月份格式为 yyyymm，其中“yyyy”为年份，“mm”为月份；

（2）填报日期距离申请日不得超过 5个交易日。


